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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应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共5人,实际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包括委托出席的董事人数）

共4人，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共1人。缺席董事的姓名为刘牧龙，缺席原因为临时外地出差，

无法及时出席本次董事会。 

 

1.4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赵清华 

职务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电话 0755-26610931 

传真 0755-61658199 

电子邮箱 secretary@icubio.com 

公司网址 www.icubio.com.cn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光明高新园西

区七号侨德科技园厂房 A栋十一楼 518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光明高新园西

区七号侨德科技园厂房 A栋十一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5,339,519.46 38,652,761.59 17.3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68,647.17 8,059,567.75 -43.31% 

营业收入 49,099,567.28 44,567,653.41 10.1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0,920.58 -7,615,526.95 54.1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3,954,296.40 -8,223,683.83 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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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33,248.46 -1,325,563.14 50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9% -64.1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4 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4 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0.24 0.42 -42.8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 - 13,270,921 13,270,921 69.0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4,409,312 4,409,312 22.93% 

      董事、监事、高管 - - 280,204 280,204 1.46%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9,226,197 100.00% -13,270,921 5,955,276 30.9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414,555 43.77% -3,796,512 4,618,043 24.02% 

      董事、监事、高管 2,674,018 13.91% 332,596 3,006,614 15.64%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9,226,197 - 0 19,226,197 -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

持 

股比

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深圳库贝尔医疗投

资有限公司 

6,465,537   6,465,537 33.63% 2,155,179 4,310,358 

2 深圳华信嘉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900,000  2,900,000 15.08%  2,900,000 

3 张志强 1,949,018 612,800 2,561,818 13.32% 2,462,864 98,954 

4 深圳库贝尔众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308,962 2,308,962 12.01%  2,308,962 

5 深圳市华信睿诚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2,136,244  2,136,244 11.11%  2,136,244 

合计 13,450,799 2,921,762 16,372,561 85.15% 4,618,043 11,75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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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公司自然人股东张志强，同时为公司法人股东库贝尔医疗之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股东库贝尔精

英之法定代表人，为公司股东库贝尔众成之执行事务合伙人。具体持股比例为：张志强持有库贝尔医疗

62.63%股权；库贝尔众成持有库贝尔精英49.35%股权，张志强持有库贝尔精英11.22%股权，张志强持有

库贝尔众成31.9%股权。 

（2）公司自然人股东刘牧龙，同时为公司股东华信嘉诚之有限合伙人仙瞳资本之实际控制人。具体

持股比例为：刘牧龙持有仙瞳资本10.00%股权，仙瞳资本持有华信嘉诚7.00%之财产份额。 

   （3）公司直接股东华信嘉诚、华信睿诚财产份额最大有限合伙人均为深圳市华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分别持有华信嘉诚和华信睿诚24.00%和30.00%的财产份额。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1）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库贝尔医疗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无变动。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张志强，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无变动。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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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该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该准则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的规定，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

营持续性进行分类列报。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

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公司本年度依据上述重要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该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

如下：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资产处置收益 0 1,093.20 

营业外收入 1,424,045.70 1,422,952.50 

营业利润 -9,154,096.80 -9,153,003.60 

2、会计估计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深圳市库贝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